苏州市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任务分解表
　　 

	改革内容
	　　适用区域
	　　时间进度
	　　责任单位

	　　放宽公司注册资本登记条件
	　　全市范围
	　　2014年3月1日～12月31日
	　　苏州工商局

	　　实行企业设立“一口式服务”工作机制
	　　全市范围
	　　2014年5月中旬～12月31日
	　　各级行政服务中心

	　　改革年度检验验照制度
	　　全市范围
	　　2014年8月1日～12月31日
	　　苏州工商局

	　　放宽名称使用限制
	　　全市范围
	　　2014年3月1日～12月31日
	　　苏州工商局

	　　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全程电子化登记管理
	　　全市范围
	　　2014年3月1日～12月31日
	　　苏州工商局

	　　加快外商投资准入管理模式改革
	　　全市范围
	　　2014年6月1日～12月31日
	　　市商务局

	　　试行放宽住所（经营场所）登记条件
	　　全市范围
	　　2014年3月1日～12月31日
	　　★市住建局、苏州工商局

	　　试行“先照后证”制度
	　　全市范围
	　　2014年3月1日起，根据国务院部署逐步推进
	　　★市编委办、市政府法制办、苏州工商局

	　　建立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平台
	　　全市范围
	　　2014年3月1日～12月31日
	　　苏州工商局

	　　完善信用约束机制
	　　全市范围
	　　2014年6月1日～12月31日
	　　★市经信委、市发改委、市商务局、苏州工商局、人民银行苏州中心支行


　　备注：1．苏州工业园区、昆山市按照省政府试点工作部署推进改革相关工作；

　　      2．责任单位为多个部门的，前面加“★”号的为工作牵头单位。

